参选函（格式）

致：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在充分研究江门市艺术中学改造工程项目（一期）二标段（以下简称“本工程”）采购公告、项目采购需求书和招标代理合同文本的全部内容后，我方将响应采购公告、项目采购需求书和招标代理合同文本的全部规定，并承诺若中选后将按采购公告、项目采购需求书和招标代理合同文本的规定执行，我方兹以：报价下浮率：        %为参选报价下浮率；大写：人民币                   （小写RMB￥：            元）为参选报价，招标代理报酬参照国家计委《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号）的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以本合同工程完成的每个单项招标的中标价为计费额，按“工程招标”服务类型费率计取招标代理费收费基准价，乘以（1-基础下浮率30%）再乘以（1-中选下浮率%）计算，累计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不得超过概算批复对应金额。
如果我方中选，我方同意本参选函在采购公告规定的提交参选函截止时间后，在采购公告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对我方具有约束力，且随时准备接受你方发出的中选通知书。
[bookmark: _GoBack]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参选函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参选人（盖公章）：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